土地复垦方案审查

一、网上办理流程：















二、窗口办理流程：
















办理材料清单：
	事项名称
	土地复垦方案审查

	法定工作日
	60个工作日

	承诺工作日
	50个工作日

	办理环节及所需时限
	→窗口受理（1个工作日）

→建设用地初审（10个工作日）

→组织专家开展评审论证（20个工作日）

→报送专家组长复核审查（15个工作日）

→办结出具批复（4个工作日）

	申请资料

（申请材料）
	1、土地复垦方案。

2、复垦区土地利用现状图。

3、复垦区土地利用现状图。

4、复垦区土地复垦规划图。

5、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单位资质证书或业绩证明。

6、项目可行性研究或初步设计批复文件。

7、县级自然资源管理及相关部门审查意见。

8、土地复垦义务人的土地复垦承诺书。

9、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委托函。

10、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

11、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批复。

12、项目区及复垦区照片及其它影像资料。

13、土地开发项目规划设计图。

	审核依据
	《土地复垦条例》(2011年2月22日国务院第145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11年3月5日起施行)


注册并登陆新疆政务服务网选择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分局点击对应事项上传资料。





申请人按申请材料清单准备电子版资料





工作人员对其材料的齐全性、完整性进行查验，材料齐全的予以受理；对缺少材料的进行补正告知；；





资料不合格，材料补正











准东国土资源分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对材料进行初审。








资料合格





准东国土资源局建设用地科对材料进行初审，初审通过建设用地科组织专家开展评审论证，形成评审论证意见。未通过论证的根据评审论证意见，告知申请人按要求将复垦方案修改完善后重新报送审查。。








通过论证评审论证意见或整改意见的，报送专家组长复核审查，专家组长出具确认意见并签字。





办结出具批复：建设用地科对整改完善的方案出具方案批复意见，并告知申请人





办结





申请人将纸质版申请书及相关资料报至准东投资中心准东国土分局服务窗口





申请人按申请事项要求准备纸质版资料








工作人员对其材料的齐全性、完整性进行查验，材料齐全的予以受理；对缺少材料的进行补正告知；；





资料不合格，材料补正











准东国土资源分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对材料进行初审。








资料合格





准东国土资源局建设用地科对材料进行初审，初审通过建设用地科组织专家开展评审论证，形成评审论证意见。未通过论证的根据评审论证意见，告知申请人按要求将复垦方案修改完善后重新报送审查。。








通过论证评审论证意见或整改意见的，报送专家组长复核审查，专家组长出具确认意见并签字。





办结出具批复：建设用地科对整改完善的方案出具方案批复意见，并告知申请人





办结








